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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功能拓展与规范进路

梅　 宏
（中国海洋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侵权诉讼为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私主体依循“损害—救济”的路径诉诸司法提供了熟悉的选项。 气

候变化侵权诉讼可以促进个人和环保组织参与环境监管，降低公民对执法机关主动作为的依赖性，从而实现既赔偿

受害人又助力气候治理的司法效果。 探求这种特殊侵权诉讼的规范进路，应当超越侵权损害救济的思维，解决其管

辖权、法律适用、归责原则等问题，使之在气候变化诉讼体系中发挥“引擎”作用，促进公众参与，在行政救济不足之

处拓展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功能。 为此，应加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程序法、冲突法和实体法规范建设，推动中国司

法应对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能力建设，责成跨国公司等被诉主体承担气候变化损失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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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国际法院发布“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义务”咨询意见（简称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国际

司法机构首次系统阐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强调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气候变化损失损害①的赔偿

责任，支持以气候变化诉讼实践促进气候变化损失损害赔偿规范的完善。 该咨询意见案在回应国家义务问

题时，关注到个人层面的损害事实及其诉讼主张，阐明私主体的气候侵权行为与国家的不尽职行为具有不同

的救济渠道，②国内法应当支持个人诉讼。 故笔者对气候变化侵权的特别规则予以探讨。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也在治理效果等方面饱受质疑。③ 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使得单纯依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抑或是社会机制无法有效实现制度的供需平衡。④ 鉴于国际

气候会议、谈判等议事机制极易受到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等因素驱动的国际关系变化影响，个人、
非政府组织、行业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政府倾向于诉诸司法，寻求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预防与赔偿。 已经开

启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和利用、推
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制定和立法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⑤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成为全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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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研究员。
关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巴黎协定（英文本）》第 ８ 条的表述为“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巴黎协定（中文本）》第 ８ 条的表述为“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 笔者使用的“气候变化损失损害”是对国际条约原文的简
译。 根据《巴黎协定（中文本）》第 ８ 条第 ４ 款第 ４ 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涉及不可逆转和永久性损失损害的事件，即损失和损害均可能无法修
复。 国内学者的观点与之不同，余耀军教授认为，气候变化损失是指气候变化引起的无法修复、无法恢复的负面影响，而损害是可修复的影响。
参见余耀军：《气候损害的概念研究》，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９ 页。 国内多数文献倾向于将“损失”与“损害”结合研究，参见林灿
铃：《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损害责任之国际法机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５ 页；汪恩泽、刘吉丽、张海夫：《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议题
研究动态》，载《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第 ６６ 页。 笔者亦采取结合研究的方式，将公民的人权、财产和人身权益因气候
变化而受到的“损失与损害”视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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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沁仪：《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载《北京大学校报》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第 １ 版。
参见于文轩、宁天琦：《论气候法治的公私协同进路》，载《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第 １２３ 页。
参见黄萍：《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企业的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以康涅狄格州诉美国电力公司案为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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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治理的核心架构，此后十年间气候变化诉讼①案件增加了一倍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司法现象，②并不断对

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产生影响。 对于这一兼具前沿性、复杂性的新型诉讼，全球都在研究与探索中。③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是气候变化诉讼的类型之一，④系指民事主体因遭受侵权人行为导致的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而诉诸司法，要求其为相关损失损害及预防损害支出的费用等承担侵权责任。 ２１ 世纪初美国司法实

践中出现了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先后经历了高峰期、理性期。⑤ 目前大多数气候案件由环保组织、个人单独

或共同提起，向企业问责。 诉求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承担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案件受到全社会关注。⑥ 随着

法院对气候科学的认可度及尽职调查和透明度原则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针对非国家行为

体的诉讼。⑦ 东道国国民或环保组织基于跨国公司业务活动对东道国造成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提起气候变

化侵权诉讼，让对气候变化影响大且具有雄厚财力和技术改造能力的跨国公司受到司法审查，促使其承担气

候变化损失损害赔偿责任。
笔者以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收集、分类与统计分析，审视气候变化侵权诉

讼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分析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法律问题，着眼于中国司法应对气候变化侵权诉

讼的能力建设，以期拓展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功能，明确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规范进路，助益全球气候治理。

一、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审视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具有依法解纷、保障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供给裁判规则的功能，符合私主体救济

其因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受到的损失损害的需要。 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私益性和当事人的私主体性决定了这

类诉讼离不开私法手段，而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属性则使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公益性突出。 实践中只有推

动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结合，适时拓展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方可全面应对气候

变化侵权诉讼的法律问题。
（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会场”与“分会场”
１９８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决议，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简称 ＩＰＣＣ），该委员会凭借对气候科学知识的深入研究，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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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诉讼包括针对政府的诉讼和针对公司、个人的诉讼，原告以公民和环保组织为主，被告以政府机构和企业为主。 气候变
化诉讼被告类型日益多元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成为气候变化诉讼的主要被告。 参见刘冰玉、汤希灵：《以跨国公司为被
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６⁃１６７ 页；巩固、曾德明：《全球气候变化诉讼实证分析》，载《中
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０⁃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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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论题：一是气候损害的概念、气候变化诉讼的权利基础及其阶段性变化特点等基本问题，参见
杜群：《〈巴黎协定〉对气候变化诉讼发展的实证意义》，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４８⁃６４ 页；余耀军：《气候损害的概念研究》，载《现代
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６⁃１７８ 页；高利红：《气候诉讼的权利基础》，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３⁃１２２ 页；巩固、曾德明：《全球气候变
化诉讼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０⁃１６０ 页。 二是因果关系证明问题，参见彭峰、樊力源：《科学知识在气候变化诉讼
中的运用及其局限———以美欧为参照》，载《理论月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第 １１２⁃１２４ 页；高利红：《气候损害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证明》，载《清华法
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９０⁃２０５ 页。 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诉讼的方案，参见秦天宝：《“双碳”目标下我国涉外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动因与应
对之策》，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５⁃１２５ 页；张忠民：《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３４⁃４７ 页；陈南睿：《跨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中国进路：以气候变化民事诉讼为视角》，载《中国海商法研
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３⁃１１２ 页；朱明哲：《中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合作型实用主义模式》，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９⁃１２２
页；王灿发、张天杨：《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处理的中国方案探讨》，载《东岳论丛》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７⁃１７６＋１９２ 页；李传轩、卢红宇：《气候变化
诉讼制度构建的中国方案》，载《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４⁃１３６＋２０７ 页；任超、田其云：《“双碳”背景下我国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难
题破解》，载《理论探索》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０⁃１１８ 页；林洧：《气候变化诉讼的侵权事实认定：困境、架构与进路》，载《法治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７⁃１６０ 页。

气候变化诉讼有多种类型，其中包含以人权为法律基础要求政府或企业保障其气候人权的人权诉讼、对政府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行政
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私主体之间围绕气候变化引发的权益妨害而提起的民事诉讼。 参见杜群、李子擎：《域外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证分析》，载
《荆楚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８４⁃９４ 页；李佩霖：《侵权责任视角下的气候变化私益诉讼：在能动与谦抑之间》，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第 ７５⁃８３ 页。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美国集中爆发，代表案例有“加利福尼亚州诉通用汽车等公司案” “科默诉美国墨菲石油公
司案”“基瓦利纳村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案”等。 ２０１１ 年之后，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美国有所减少。

“美国康涅狄格州等诉美国电力公司案”即是著名的案例。 参见黄萍：《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企业的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以康涅狄格
州诉美国电力公司案为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４４⁃５１ 页。

Ｓｅｅ Ｊｏａｎａ Ｓｅｔｚｅｒ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ｉｇｈａ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５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ＬＥＳ（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ｓｅ．ａｃ．
ｕｋ ／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５⁃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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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气候谈判提供理论支撑，现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气候科学机构。 自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简称 《公约》） 正式启动气候谈判以来，国际社会围绕 《公约》 义务履行召开了多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简称 ＣＯＰ），代表性成果有：１９９７ 年 ＣＯＰ３ 通过《京都议定书》，为 ２０１２ 年前主要发

达国家确定“自上而下”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２００７ 年 ＣＯＰ１３ 通过《巴厘岛行动计划》，按双轨并进的谈判方

式，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定减排任务；２０１５ 年 ＣＯＰ２１ 通过《巴黎协定》，要求所有缔约方根据国

情和总体减排目标提交自主贡献计划，转向“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取向不同，谈判历时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议题上久议不决，各国的国

内法治殊难同步。 主要发达国家曾出现消极不作为现象，甚至退出协议，影响气候谈判进程，《公约》及相关

协议履行受到冲击、容易陷入停滞。 例如，２００９ 年 ＣＯＰ１５ 通过《哥本哈根协议》，拟将《巴厘岛行动计划》的
气候减排目标具体化，但由于各方立场存在矛盾，焦点问题未达一致，谈判陷入僵局，协议最终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国际社会只能延长《京都议定书》的授权期限。 此间促成一些资金、技术方面的援助安排，直至 ２０１５
年各方合力达成《巴黎协定》，气候谈判进程才得以延续。 由此可见，以《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气候谈判为各

国创造友好协商的语境和平台，达成一系列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资金、技术援助安排，并敦促各国推进国内

气候立法和执法工作。 外交谈判及立法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反映出各国面对这一牵涉

碳减排计划、关乎经济发展政策的社会问题时所显现的动态变化。 可以说，政治、外交、国际法层面的规则制

定、转化与施行，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会场”，这是由气候变化问题的普遍性、公共性、历时性、复
杂性等特点所决定的。

毋庸讳言，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外交、国际法层面尚难达成一致，而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等法

律问题亟待解决，故以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为代表的“分会场”也是当今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舞台，发挥

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国际气候谈判的活动主体，即国家，难以插手私主体之间的纠纷。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确

定了各国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义务，强调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国家责任认定问

题，兼具现实启示和理论意义。 该意见的诞生离不开联合国大会与国际法院的协调沟通，得益于法官与管理

人员的汇智聚力，这表明司法从未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缺席。 而且，作为与执法协作的关键环节，司法展现出

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活力。 通过诉讼追求气候正义，可淡化气候问题的政治属性，如学者言，利用诉讼遏

制全球变暖的策略越来越有吸引力。① 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归责原则等法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使司法诉

讼发挥应有功能，促进当事人在私法层面达成共识。
（二）走出“卡－梅框架”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

“卡－梅框架”（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 ＆ Ｍｅｌａｍ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作为法经济学领域分析侵权救济规则的主导范式，根据

法益移转的自由与否和定价主体的不同，将法律规则分为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其以“最小成本

实现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通过对交易成本、外部性等因素的考量，为不同场景下的规则选择提供效率判

断标准。② 该框架因具有对外部性问题的解释力与规则选择的指引性而被广泛应用于环境侵权领域。 其财

产规则为气候变化引发的私益损害救济提供了协商赔偿的基础，污染者和受害者可以平等、自愿地协商污染

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国家不予干预；责任规则为无法协商的损害提供了法定赔偿依据，由国家机关或第三方

客观评估赔偿金额；禁易规则通过国家干预，禁止特定权利的交易转让，同时预设了权利保护的具体方式。
基于“卡－梅框架”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提供的以效率为导向的规则分析工具，在气候谈判易受国际关

系影响、公共行政监管不足的背景下，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行政权救济不足或无法救济的地方充分体现能

动作用”③，应当发挥其功能。 一是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将国家机构的监管成本转化为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

责任成本，使被诉的私营公司分担环境监管成本，对行政管理无法解决的损害的剩余成本作出矫正分配，④

提高环境监管效率；二是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与行政管理协调配合，补充证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事实，在施行

①
②

③
④

参见谢鸿飞：《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及其障碍》，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３ 页。
Ｓｅｅ Ｇｕｉｄｏ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 ＆ Ａ．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ｅｌａｍ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５：１０８９，１０８９⁃１１２８（１９７２） ．
张辉：《环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协调与衔接———基于责任承担方式的视角》，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７ 页。
Ｓｅ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ａｌａｖ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２：２９５， ｐ．２９５（２０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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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规的同时协力应对气候变化，形成通过司法救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最有效途径。①

在肯定气候变化诉讼功能的同时，不宜拘泥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也不能局限于侵权法框架为气候变

化引发的私益损害寻求救济。 须知，气候变化应对诉讼至少需要考虑污染者与受害人确定私益损害赔偿金

的协商成本、污染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外部性成本及受案法院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所消耗的司法成

本。 按照“卡－梅框架”的交易成本分析，侵权诉讼也未必是效率最高的规则选择，其不过是私益损害救济的

传统思路。 作为一种路径依赖，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具有典型的侵权之诉特征，美国、荷兰等国的司法实践以

国内法确立的气候稳定权或环境权作为诉权的基础，原告提起诉讼旨在向未履行应对气候变化法定义务的

企业追责。②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已非传统的民事侵权，“卡－梅框架”追求效率至上的价值导向与气候变化

损失损害的公共性存在本质冲突，单一的规则类型化难以适配气候变化损失损害所具有的“私益＋公益”的
双重损害结构，抽象的理论模型也与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实践脱节。

虽然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与环境侵权诉讼从名称到诉讼请求不无相似，但是，因应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

成的环境损害而设计的环境侵权诉讼规则实难应对气候变化议题。 一则，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违法性难以

界定。 温室气体并非大气污染物，故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并不一定违法。 以违法性为要件的生态环境损害归

责原则并不适用于气候变化侵权诉讼。 二则，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具有公共性、不可逆转性，其价值难以通过

市场化定价机制量化，这与“卡－梅框架”的效率导向相冲突。 三则，气候变化侵权诉讼要求证明温室气体排

放行为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之间达到盖然因果关系，司法实践难度大。 例如，在秘鲁农民柳亚向德国能源巨

头莱茵集团提起的跨国气候诉讼案中，最核心的争议之一就是建立特定排放源与特定损害之间的因果链

条。③ 四则，全球性气候变化无法通过执行判决而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故生态修复责任不适用于此类案

件。 若单纯依据责任规则确定赔偿金额，就无法实现“恢复性正义”的目标。 因此，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法

治进路，应当超越侵权损害救济的思维，走出“卡－梅框架”。 这并非否定该框架的理论贡献，而是要在吸收

其交易成本分析、规则类型化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拓展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功能，进而明确其规范进路。
（三）侵权诉讼应对气候变化的功能与限度

同一气候变化现象，既作用于生态系统，又作用于人，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集中体现了环境自然性与社会

性、整体性与局部性、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对立统一。④ 法律救济是矫正损害的有效手段，包括消除损害和预

防损害。⑤ 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公民依法提起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其动机是维护受损的人权、财产和人身权

益，兼及救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实质是将气候环境的整体价值转化为可司法救济的法益，吁请裁判者实现

矫正正义。
气候变化诉讼作为进可占据道德制高点，退可施展其科学技术、法律规范、司法裁决与国际话语权优势

的重要途径，自然可能成为部分国家采取的“既合法又合理”的首要手段。⑥ 笔者聚焦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并
非在气候变化诉讼体系中避重就轻，而是认识到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不宜套用环境侵权诉讼的现有法律原则

和规则进行审理，而需要专门解决其管辖权、法律适用、归责原则等主要法律问题，使之在气候变化诉讼体系

中得以拓展功能。 毕竟，基于权利本位的侵权诉讼为遭受气候变化不良影响的私主体依循“损害—救济”的
路径诉诸司法提供了最熟悉的选项。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之所以成为特殊侵权诉讼，是因为其可以促进个人

和环保组织参与环境监管，降低公民对执法机关主动作为的依赖性，从而实现既赔偿受害人又助力气候治理

的司法效果。 正如学者所言：“环境事件如果影响少数个体，可能不会促使监管机构采取行动，民事责任可

以超越监管措施渗透到更广泛的行动中。”⑦司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功能在于，通过依法裁判救济权益，以具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ａｌａｖ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２：２９５， ｐ．３３０（２０２５） ．

参见“地球之友等诉荷兰皇家壳牌案”。
参见《秘鲁农民状告德国能源巨头，气候损害问责“里程碑式”案件开审》，载搜狐网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８７２６４８６５７＿２６０６１６。
参见代杰：《环境法理学》，天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１ 页。
参见于宏：《英美法上“救济”概念解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１⁃１４９ 页。
参见张国安、刘汗青：《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何以可行与何以可为———兼谈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

择》，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０ 页。
［英］马克·韦尔德：《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欧洲和美国法律与政策比较》，张一心、吴婧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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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处理结果增加大陆法系国家的裁判规则供给，积累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判例。 “立法面对异常迅速

的社会变迁和无可预知的未来，总是存在漏洞，司法能够通过法律解释、凭借决断属性最终处理纠纷，再生产

法律系统的统一性，现代司法处于法律系统的中心。”①

拓展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功能，要通过诉讼目标的理念更新、规则体系的多元化重构、多元主体协同共

治的实践来逐步实现。 第一，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负外部性、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公共性决定了气候变化侵

权诉讼不宜局限于对私主体权益的救济，而要在气候变化诉讼体系中发挥“引擎”的作用，促进公众参与，维
护气候利益。 气候变化影响引起的私益救济应当突破传统民事侵权诉讼的藩篱，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与
其他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行政诉讼等气候变化诉讼类型协同推进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损失损害所具有

的“私益＋公益”的双重损害，增进气候变化私益诉讼的降碳效应。 第二，走出“卡－梅框架”的气候变化侵权

诉讼，建构多元化、体系化的气候变化法律规则。 就中国气候法治建设而言，要在立法调研中考虑科学、有序

地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重要制度和有益实践转化为法律规范，重点在体制机制、规划制度、评估预

警、管控措施、技术支持、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框架性的制度建构，为国家气候治理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亦
为今后按计划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奠定基础。② 应制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的

规范，将气候治理确立为各类型气候变化诉讼的共同目标，对包括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内的各类型诉讼规则

予以规定，使之相互配合、有序衔接，助益气候变化司法为社会提供稳定的规范性预期。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

具有一体化推动、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特征。 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推动社区、国
家乃至国际社会向低排放与气候韧性社会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与时代大势。 于此背景下，对于私主体提起

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需要不断建构相关的法律规范，亦要增进其与相关诉讼的协同共治，避免其游离于气

候法治共同体之外，罔顾气候变化司法治理的社会性。 第四，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借助公私法协作，可以达致

救济私益、兼及公益的效果。 作为碳排放大户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其减排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相

关国家减排义务的履行。 若上诉法院判决跨国公司等企业承担具体数额或比例的减排责任，该判决需由法

院和行政部门协作执行。 这是因为行业减排标准属于政策措施，执行法院无权干涉。 公私法协作中，基于公

法的监管与基于私法的侵权彼此独立、达成平衡。 作为公权力部门履行职能、实施法律的不同环节，司法与

执法通过协作，保障包含私益救济和公益反射性保护双重效果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判决得以执行。
另外，需要明确侵权诉讼应对气候变化的限度。 一方面，侵权诉讼在气候变化的应对过程中依据法律规

范作出裁判，在行政救济不足的地方拓展司法功能；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与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国家

责任诉讼及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等，共同构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司法实践，并通过与立法、执法的协作配合，促进

“判决的全部或部分执行，催化制度改革，使得环境治理发生更广泛的转变”。③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受案法

院可以要求跨国公司的转型计划满足减排义务的要求，也可以宣布新的化石燃料投资项目与公司的气候责

任不相容，这些司法裁定需要执法落实及立法确认。 气候变化咨询意见集中反映了司法与执法协作应对气

候变化的特点。 国际法院应联合国大会决议请求，恪守司法限度，警惕气候治理司法越权及由此衍生的诉讼

风险，严格解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并呼吁国际社会参鉴诉讼实践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损失损害赔偿

规则；受案法院等地方性和区域性司法机构亦需要与执法机构协作，由更了解损失损害事实和方便执行政策

措施的行政机关协助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④ 总之，侵权诉讼应对气候变化的功能可予拓展，但客观限度亦

应明确：受案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需要基于司法克制，秉持适度司法能动主义，⑤与擅长分析气候变化侵

权纠纷事实问题的行政机关协作办案、促进争议解决。

①
②
③

④

⑤

陆宇峰：《系统论法学新思维》，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５１⁃５５ 页。
参见于文轩：《气候治理规范的生态环境法典体系定位与制度建构》，载《民主与法制》２０２５ 年第 ４７ 期，第 ４１ 页。
Ｓｅｅ Ｊｏａｎａ Ｓｅｔｚｅｒ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ｉｇｈａ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５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ＬＥＳ（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ｓｅ．ａｃ．

ｕｋ ／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５⁃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参见杨翠柏、宁茜：《国际法院气候司法的未来向度及中国因应———基于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的考察》，载广州市法学会编：《法治论

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１ 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３⁃２２ 页；阙占文：《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法律争议与我国因应》，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７３⁃１８４ 页。

参见王灿发、王雨彤：《我国气候变化司法治理的挑战与应对策略》，载《环境保护》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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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管辖权问题及其规范进路

当依法具有诉讼能力的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受案法院需援引法院地法确定诉讼管辖权。 气候变化

诉讼的管辖权之争，实为决定气候正义能否进入司法程序的前哨战。 对国际典型案例的收集、分类与统计分

析表明，①当前气候变化诉讼的管辖权确定主要面临两大程序问题：一是被告利用管辖权异议进行程序拖

延；二是跨国公司通过母子公司结构规避管辖。 为应对程序拖延与结构规避的双重困境，司法研究与实践应

当协同创新。 理念层面，应更关注实质联系的“功能主义”管辖路径，并将母公司对全球业务的“控制”与“尽
责义务”转化为有效的管辖权根据；规范层面，需通过优化异议审查机制、制裁权利滥用、加强国际司法合

作，构建公正且高效的管辖权规范体系。
（一）针对“管辖权异议成了程序拖延工具”的分析与对策

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为正当程序权利，但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常被异化为工具。 被告的

核心目的在于利用跨国诉讼程序复杂、存在法律冲突等特点，将审理迟滞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从而消耗原告

资源、延缓责任认定。 萨宾数据库收集的“韩国贸易保险公司和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的天然气项目因未与

当地社区协商而被诉案”“意大利化石燃料公司被诉案”表明，管辖权异议可以被跨国公司用来拖延诉讼、逃
避责任，故有必要考虑相应的对策。

一则，立法上扩张与明确管辖权根据，压缩管辖权异议空间。 建议以“实质关联”或“适当联系”作为法

院行使涉外管辖权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增

加了“适当联系”的标准，法院据此得以基于适当联系原则行使管辖权。 依据该法第 ２７６ 条第 ２ 款的规定，
中国法院在进行个案审理时，可以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如损害后果与中国境内的联系、被告业务与中国市

场的关联等）决定是否基于适当联系原则行使管辖权。 由此，可以扩大中国法院的受案范围，既能够保护在

华当事人依法主张或抗辩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益，又可以避免被告以管辖权异议抵挡实体责任追究。 基

于司法实践，今后要细化“适当联系”的考量因素，如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国际性、跨国公司商业活动的定向

性、受害者利益保护的必要性等，以增强管辖权确定的可预测性。
此外，应鼓励原告及法院灵活运用各国程序法提供的多元管辖权根据。 例如，依据《法国民事诉讼法

典》第 ４２ 条的规定，②原告可以在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地法院间进行选择；在共同诉讼中，可
选择任一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 这种灵活性本身即是对拖延策略的制约。

二则，优化异议审查机制，遏制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 法院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时应当注重效率，尽可能

一并审查相关程序抗辩，避免就单一问题反复裁定，可考虑设定更短的审查期限，并要求被告提出异议时承

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说明其异议的实质理由。 例如，受理“道达尔被诉案”的法国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时

提出了“审查道达尔的尽职调查行为是商事法院职责”“自然人有权向法人提出索赔”“基于警戒义务法的行

动由巴黎司法法院专属管辖”三个裁判事由。③ 而对于跨国公司无实质理由、仅为拖延诉讼而提出的管辖权

异议，法院应有权裁定其承担原告因此产生的额外诉讼费用，并在后续审理中予以不利推定，以增加其程序

滥用成本。 这要求程序法上明确“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认定标准，规定滥用程序权的制裁措施。
（二）跨国公司气候变化诉讼中母子公司责任的管辖困境及应对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跨国公司常利用其母子公司分立的法律结构规避东道国乃至母公司所在国的司法

管辖，并引发一系列管辖困境。 一是责任主体分离困境。 实施造成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行为的多是位于东道

国的子公司，而掌握重大决策、资金与全球战略的母公司则位于他国。 原告若仅诉子公司，则其赔偿能力有

限且无法触及决策源；若诉母公司，则面临“独立法人面纱”与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行为多发生于子公司所

①

②

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数据库（简称萨宾数据库）收集了自 １９８６ 年至 ２０２４ 年发生的 ２３７ 个“针对公司的诉讼”。
笔者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２０２５ 年年会上作论文报告时，删减其中“误导性广告”类案件、非涉外案件及其他不涉及冲突法问题的案件，对 ２４ 个
案例作过样本分析。

《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４２ 条规定：被告所在地法院有地域管辖权。 如有多名被告，原告可向其中一名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 如被告
既无住所又无已知居所，原告可向自己所在地法院起诉；原告居住在外国时，可向其选择的法院起诉。

参见梅宏、徐雪纯：《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国际私法问题：以跨国公司被诉为视角》，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２０２５ 年年会暨“国际私法
与中国式现代化”论坛论文集》，第 ３５０⁃３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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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阻碍。 二是管辖权根据的冲突困境。 ２０１２ 年欧盟《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第 １２１５ ／
２０１２ 号条例》（重订）［简称《布鲁塞尔条例 １》（重订）］虽确立了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等基本管辖依据，①

但在应用于跨国公司时，如何确定与“整体运营”或“控制关系”相匹配的“最密切联系地”存在巨大争议。
三是东道国司法谦抑困境。 东道国法院可能因被告行为涉及行政许可或出于对本国吸引外资政策的考量，
而倾向于限缩解释自身管辖权。 为破解上述困境，建议更新实体法理念、细化程序法规则，构建更具针对性

的管辖权规范体系。
一则，更新实体法理念，引入“企业集团责任”视角，弹性解释管辖权根据。 在确定管辖权阶段，可引入

“企业集团实体”理念作为管辖权根据。 若原告能初步证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涉诉业务（如高碳项目投资、
技术路线）存在实质性控制、一体化运营或系统性监管缺失，即可认定母公司所在地或集团全球总部所在地

法院与纠纷存在“充分联系”，从而使相关法院获得诉讼管辖权。 这并非在管辖权阶段刺破公司面纱，而是

将母公司对其全球网络的环境影响控制力作为一个重要的管辖联系因素予以考量。 对于跨国公司的气候变

化侵权，不宜将“行为地”机械限定为具体排放设施所在地。 母公司作出投融资决策、设定减排目标、批准高

碳技术等决策的行为地，其产品或服务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可预见的损害结果地，均可作

为管辖权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 ２７６ 条规定的适当联系原则为采纳此种扩大解释提供了本土法律基础，其
将母公司控制性决策行为与中国境内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纳入考量。

二则，优化程序法规则，防止跨国公司通过母子公司结构规避管辖。 对于涉及母子公司复杂结构的案

件，受理法院可借鉴法国法院的经验，允许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涉及公司集团内部关系的事实进行初步审

查，以判断管辖权根据是否成立。 这既能防止被告以“需实体审理方能确定”为由无限期拖延，也符合程序

经济原则。 在欧盟等已有成熟司法协作框架的区域，应强化成员国法院之间在跨国公司管辖问题上的信息

沟通与案件移送协作，推广案件移送与司法合作机制。 如联络点机制通过明确操作细则，可避免不同联络点

之间推诿的问题。 未来可以探索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建立成员国法院间的“初步裁决”或“咨询”机制，就
集团责任认定标准等共性问题寻求统一理解。

三、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法律适用及其规范进路

国际环境实体法律规范及其效力的模糊性对当事人寻求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救济构成障碍，②东道国和

跨国公司国籍国的法律适用争议也为当事人的侵权救济增加了难度。 气候变化侵权的法律适用，是冲突法

的新问题。 除了考虑侵权法律适用的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特殊侵权领域中法律选择的现代

趋势如下。 其一，适用侵权行为地规则，并以损害结果发生地为侵权行为地。 出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量，
适用损害结果地法乃是必要且充分的，即使加害行为发生地能给受害人提供更多的保护，适用受害人所在地

法亦被视为已经足够。③ 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相比具有偶然性的侵权行为实施地

法，便于原告从侵权结果发生地获取证据，依法寻求救济。 在受害人属人法不同的情况下，适用侵权结果发

生地法，在多数情况下就是适用与气候变化侵权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且具有平衡所有受害者利益的

功效，确保判决结果不因受害人属人法的不同而不同，也符合受害者的正当期望。④ 例如，在“法国石油公司

Ｐｅｒｅｎｃｏ 被诉案”中，当事人可以嗣后选择适用法律，若没有选择法律或对法律选择未达一致，则适用侵权结

果发生地法。 其二，由于单纯适用损害结果地法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可能并不全面，故应结合保护受害人利

益的原则，赋予受害人选择对其有利的准据法的权利。 其三，强调实体结果有利于受害人。 近来的趋势已经

不再局限于赋予受害人在法律适用上的选择权，而是越来越关注在实体结果上的补救。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布鲁塞尔条例 １》（重订）第 １５ 项、第 １６ 项规定，管辖规则应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并以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为原则，除非在少数明确
规定的情况下，争议标的物或当事方自主权需要不同的联系因素。 最密切联系原则确保法律的确定性，为被告在成员国法院被诉提供稳定预
期。 第 ７ 条规定侵权相关事项由有害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地法院管辖；因分支机构、代理机构运营而引起的争议，由机构所在地法院管辖；条
例不妨碍管辖权条款适用，也不影响会员国缔结的针对特定事项管辖权问题的公约。

参见赵海乐：《论跨国公司在他国环境侵权的国际追偿———以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为视角》，载《东方法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７ 页。
参见许凯：《侵权冲突法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１２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１５２ 页。
参见房沫：《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与中国国际私法的抉择》，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９９ 页。
参见许凯：《侵权冲突法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１２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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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第 ３ 条中确立了当

事人意思自治原则，①并在后续多个条文中体现了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适用原则。② 该法未涉及气候变化侵

权的法律适用。 由于环境法的公法性质突出，有关环境侵权、气候变化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在专门法中难以

形成“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专章，故有必要在修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或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时对气

候变化侵权的法律适用予以规定，并引入当代国际私法逐渐兴起的法律适用原则———保护受害人利益原

则。③ 鉴于造成气候变化侵权的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信息、应诉经验等方面的能力通常远超非政府组织、
普通公民、法人等原告主体，为追求实质正义，加强保护气候变化侵权受害人的合法利益，中国立法可以结合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司法实践，基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原则，规定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④、侵权结果发生地及

侵权人主营业地⑤等连结点，由被侵权人在其不能与侵权人选法达成一致时选择对其有利的法律。

四、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归责原则及其规范进路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进入案情实体审判环节时，将涉及侵权责任构成及其各项要件的认定问题。 这些实

体法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准据法的确定，进而依据应适用的法律对被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不法性、气候变化

损失损害或风险、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认定，并考察当事人行为的主观过错，从而确定归责。 气候变化

侵权在各国法中还是新问题，对其可否追责，如何归责，理论争鸣未止，立法规定不尽一致。 已进行的气候变

化侵权诉讼实践较少进入责任认定及实体裁判阶段，司法成果不多，尚需立法指引。
（一）责任主体的认定难及其应对

一方面，排放主体广泛且分散。 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难以归因于某一家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现实中

往往是多因一果，这与传统侵权法中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一一对应的模式相悖。 当被诉跨国公司无法证明

其控排行为合法时，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在针对特定行业（如
化石燃料生产商）的诉讼中，可以借鉴产品责任中的市场份额责任理论，⑥根据各被告在特定历史时期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来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
另一方面，共同侵权规则的适用存在障碍。 各排放主体之间缺乏“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其行为是各

自独立的市场行为，难以满足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要件。 若直接适用连带责任将导致责任范围无限扩

大，有违责任自负原则。 因此，不宜轻易适用连带责任，更公平的方案是采用比例责任（或按份责任），在因

果关系不确定时根据每个被告的排放贡献度、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二）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及其规则创新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证明难的具体体现如下。 一是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证明难。 原告需要证

明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再证明全球气候变化与原告遭受的具体损

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这涉及高度复杂的气候归因科学，目前此方面虽有一定进展，但要在法律上达到“高
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仍极为困难。⑦ 二是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限定难。 如何量化某一特定被告的排放对

某一特定损害结果的“贡献度”，司法层面尚难判断。
考虑到气候变化损失损害也具有概率性特点，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可参考借鉴中国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３ 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此外，该法第 ４４ 条在对侵
权责任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时，亦明确规定了“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适用原则不仅体现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如该法第 ２５ 条、第 ２８ 条、
第 ２９ 条、第 ３０ 条）中，而且在债权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如该法第 ４２ 条、第 ４５ 条、第 ４６ 条）中亦有所体现。

参见许凯：《跨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的国际立法趋势与启示》，载《环境保护》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７４⁃７６ 页。
根据欧洲法院的解释，“一个人的利益中心通常是他的惯常住所地”。 Ｓｅｅ ｅＤａｔ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ＧｍｂＨ ｖ． Ｘ （Ｃ⁃５０９ ／ ０９） ［２０１１］ ＥＣＲ

Ｉ⁃１０２６９， ｐａｒａ．４９．
在跨国公司被诉的气候变化侵权案中，被侵权人为追求高额赔偿，有可能基于利益分析选择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
市场份额责任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于 １９８０ 年审理“辛德尔诉阿伯特制药公司案”时，为解决侵权人众多且证据不足、无法查

明具体侵权人致使受害人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问题而创设的一个判例规则。 Ｓｅｅ Ｓｉｎｄｅｌｌ ｖ． Ａｂｂｏｔｔ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２６ Ｃａｌ． ３ｄ ５８８， ６０７ Ｐ．２ｄ ９２４
（１９８０） ．根据该规则，当有多个侵权责任主体且受害者无法证明致害产品是由哪个主体所生产或销售时，原告无须证明具体的被告，由法院依
据一定时期内各主体投入市场的致害产品份额，确定其应承担的赔偿额。 参见李俊、刘梦云：《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及其启
示》，载《中州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３ 页。

Ｓｅ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ＩＰＣ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６ ／ ｗ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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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提升归责模式，只要特定行为提升了结果出现的风险或几率，便能以此为根据，肯定结果归责。 这相

当于降低了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的排放行为显著升高了其损害发生的风险，即可初步推定

因果关系成立，从而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 基于“概率提升”判定事实因果关系的规则，与德国法上的风

险升高理论①遥相呼应，暗自契合。② 此外，法院可借助权威的气候归因科学研究成果（如 ＩＰＣＣ 报告），将现

有的最佳科学与有效的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知识的效用。③ 而对于具体事件的归因，
可以将权威气候模型出具的“归因分析报告”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重要参考。④

（三）过错要件的认定难及应对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过错要件的认定难的具体体现如下。 一是注意义务模糊。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企
业负有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 是遵守现行排放标准即可，还是负有更高的、前瞻性减排义务？ 其注意义

务的内容、标准和时间点均难以界定。 二是违法性难判断。 能否以被告违反了国家或行业的碳排放控制目

标作为认定其存在过错的依据？ 还是需要探究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可非难性？ 当排放行为在历史上被认为是

合法的商业活动时，追溯性地认定其具有过错将面临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挑战。⑤

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院在判断行为人有无过失时，倾向于采取善良管理人、合理的人等客观标

准。⑥ 这可以很好地起到督促行为人规范自身行为的作用———既可以防止不适当扩大责任范围，又能够避

免行为人借机开脱责任，⑦还可以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发挥侵权法的补偿功能。⑧ 参考学

理研究成果，笔者建议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有无过失。 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企业在知晓

气候风险的情况下，是否仍会采取相同的排放行为？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且被告未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

合理的减排措施，则可认定其存在过失。
（四）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性质复杂、损害量化难及其应对

气候变化损失损害不仅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等传统损害，还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等难以货币

化的生态损害。 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时空范围广大，既造成公益性质突出的生态系统损失损害，又造成不容

忽视的私益损害或风险。 救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需要兼顾环境公益与个人私益。
为应对气候危机并实现侵权法的矫正正义功能，有必要推进损害量化、赔偿方式和责任分配的多元化。

其一，在气候变化损害评估方法上，综合利用经济学、统计学和气候科学模型进行量化，推动司法鉴定领域建

立健全评估技术标准，将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转化为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可识别、可归责、可量化的法律主

张。 其二，探索判决被告投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项目（如修建海堤、恢复红树林）、购买碳汇或支持绿

色技术研发等更具建设性的责任承担方式。 其三，在认定责任时，充分考虑历史排放、发展阶段等因素，体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中国司法在追究海外企业责任时，可参考此原

则进行差异化考量，避免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造成不公平冲击。
总之，应对气候变化侵权诉讼，需要参鉴环境法学、气候法学的理论与实务。 通过法理的创新和规则的

优化，建立健全更具适应性、更能体现气候正义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法典》在第四编“绿色低碳发展”中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独立成章，填补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立

法空白。 将来，要在学理研究的支持下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以“法典气候专章＋气候专门立法＋
国务院专项条例＋地方气候立法”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方位法制体系。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风险升高理论”（Ｒｉｓｉｋｏｅｒｈöｈ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的基本观点：如果行为人即便遵守注意义务，损害结果仍然有可能出现，那么只要违反注意
规范的举止显著提升了法益损害结果发生的危险，便实现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结果就能归责于行为人。 Ｖｇｌ． Ｒｏｘｉｎ ／ Ｇｒｅｃｏ， 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 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 Ｂａｎｄ Ｉ， ５． Ａｕｆｌ．， Ｃ．Ｈ．Ｂｅｃｋ， ２０２０， § １１ Ｒｎ．９０．

概率提升归责模式是指将概率提升作为判定是否将损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依据。 参见徐成：《论风险升高理论的法理证成———基
于事实推定的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 页。

参见彭峰、樊力源：《科学知识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运用及其局限———以美欧为参照》，载《理论月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第 １１２ 页。
Ｓｅ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Ｋｉｖａｌｉｎａ ｖ． 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 Ｃｏｒｐ．， ６９６ Ｆ．３ｄ ８４９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２） ．
参见朱虎：《侵权责任法的规范构造与适用》，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４５ 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３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０４ 页。
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 ２ 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３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０５ 页。
参见田丹宇：《生态环境法典：填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空白》，载《民主与法制》２０２５ 年第 ４７ 期，第 ５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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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既具有民事诉讼性质，需适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及法律适用规范，又因相关国家

的环境法或气候变化法对这种新型的特殊侵权诉讼作出专门规定而要求其适用。 公法与私法协作成为应对

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显著特征。 气候变化影响引起的私益救济应当突破传统民事侵权诉讼的藩篱，秉持共

建共治共享理念，与其他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行政诉讼等气候变化诉讼类型协同推进气候治理，应对气候

变化损失损害所具有的“私益＋公益”的双重损害，增进气候变化私益诉讼的降碳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凭借其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深度介入传统上由

国家主导的公共领域，①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特殊角色。 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体系所确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公平原则等，国家有责任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来保护环境，并且重视跨国公司承担的、相比其他社会主体通常更大的气候变化损失损害赔偿责任。 气候

变化侵权诉讼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仅应予重视，而且要适时拓展功能、完善规则。
于此背景下，中国应前瞻布局，建立、完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规范，提升中国司法应对跨境气候变化侵权

纠纷的能力。 当下，中国要研究应对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涉外防御策略，以降低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被诉的

风险。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具有显著行业影响力的海外跨国公司，建议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外交

部及驻外使领馆协同联动，开展跨国公司业务活动与东道国环境和气候法规的合规性审查，推动建立以减排

义务履约评估、社会责任量化考核为核心的自律监管体系，化解潜在的跨境诉讼风险。 中国法院在司法审查

中应督促跨国公司减排，并及时总结审判实践形成的类案规则。 中国立法者应基于学理研究支持，厘清气候

变化侵权诉讼的程序法逻辑理路，优化相关冲突法、实体法规范，为中国司法应对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增强规

则供给能力建设。 中国政府应利用国资控股优势，引导碳排放大户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发生前完成自查，避
免或减轻风险与损害后果。 诸职能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既有利于中国政府切实履行“双碳”承诺，体
现大国责任担当，也有助于中国拓展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功能，明确规范进路，切实维护气候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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